
规律研究和矿产资源预测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贯彻落实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条例的思考


韩继深，张庆红，焦秀美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３）

　　为了加强对地质勘查活动的管理，维护地质勘
查市场秩序，保证地质勘查质量，促进地质勘查业的

发展，国务院于２００８年３月３日颁布了《地质勘查
资质管理条例》。条例包括总则、申请与受理、审查

与决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６部分，自２００８
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１　条例制定实施的意义和作用

地质勘查工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性、基础

性工作。加强地质勘查工作，是提高资源保障能力

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城乡建设、开展国土整治的重要

基础，是防治地质灾害、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手段。

条例的制定，为加强地质勘查工作提供了法制和制

度保障。

（１）地质勘查工作自身特性的内在要求。地质
勘查工作具有科学性、技术性、风险性强的特点，在

设备、人员、技能等方面都有特殊要求，为保证地质

勘查工作质量，对地质勘查单位实行准入管理，符合

经济发展要求。

（２）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有效实施的重要条
件。《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从事矿产资

源勘查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矿产资源勘查

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也规定，探矿权申请人

申请探矿权时，应当提交勘查单位的资格证书复印

件。为保证上述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需要明确地

质勘查单位的资质管理。

（３）资源瓶颈制约对地质勘查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矿产资源的需

求不断增长，面对矿产资源勘查滞后，重要资源可采

储量下降，难以满足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迫切需

要通过完善资质条件，提高地质勘查的资源保障能

力。

（４）规范矿产资源勘查秩序的重要举措。随着
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升温，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单位

也开始从事地质勘查活动，导致勘查工作质量大幅

度下降，由此引发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迫切需要

规范地质勘查单位的资质管理。

（５）规范行政审批权的重要手段。当前，地质
勘查资质在申请条件、审批程序等方面都不够明确

和规范，导致资质审批随意性较大。确定资质管理

的法律制度，是实施《行政许可法》，保障资质审批

权正确行使的重要手段。

（６）维护地勘单位权益的法律保障。随着资源
投资热的愈演愈烈，投资资源勘查的企业、单位、个

人增多，如果没有规范的操作条件，具有资质和能力

的地勘单位的合法权益就难以保障，条例的出台和

实施，为维护地勘单位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制和制

度保障。

２　山东省地质勘查资质情况分析

２．１　地质勘查资质与探矿权现状分析

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山东省共有８３家单位拥有地
质勘查资质共计２８７个，其中５３家国有地勘单位拥
有各类各级资质２２１个（表１）。

通过对资质和探矿权拥有情况进行分析比较，

可以看出：

（１）国有地勘单位拥有资质总数的７７％，山东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所属单位为３６．３％，占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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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勘单位的一半以上。

表１　山东省各类资质情况比较

统计范围 单位数
各类资质情况

合计 甲级 乙级 丙级

山东省 个数 ８３ ２８７ ９４ ８２ １１１

国有
个数 ５３ ２２１ ８４ ７４ ６３

比例（％） ６３．９ ７７．０ ８９．４ ９０．２ ５６．８

山东

地勘

个数 １７ １０４ ４６ ３４ ２４

比例（％）２０．４８ ３６．２４ ４８．９４ ４１．４６ ２１．６２

（２）全省９４个甲级资质，国有地勘单位拥有８４
个，占总数的８９．４％；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承担４６个，占总数的４９％。

（３）从表２中看出，全省矿权总数１８７１个，山
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承担探矿权４５４个。理论
分析探矿权承担量应与资质拥有量成正比，但实际

情况二者却是相悖的，呈倒金字塔结构。条例的颁

布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表２　山东省探矿权情况对比

统计范围

探矿权总数 煤矿 地热 金矿 铁矿
银铜铅锌钼锰

铝土及多金属

金刚石、石灰

岩等非金属

个数
面积

（ｋｍ２）
个数

面积

（ｋｍ２）
个数

面积

（ｋｍ２）
个数

面积

（ｋｍ２）
个数

面积

（ｋｍ２）
个数

面积

（ｋｍ２）
个数

面积

（ｋｍ２）
山东省 １８７１ ３０１１３ １８９ １３５３５ ８７ ２４４３ ８６５ ７２６４ ２８１ ５７０ １５０ １４３６ ２９９ ４８６４

山东地勘
４５４ ７１４８ ２０ １３２８ ４１ １３７３ ２２６ １９２５ ４５ ４１５ ５３ ６３５ ６４ １１１８

２４％ ２４％ １１％ １０％ ４７％ ５６％ ２６％ ２７％ １６％ ７３％ ３５％ ４４％ ２１％ ２３％

　　（４）国有地勘单位是贯彻落实条例的核心力
量，同时也将是条例贯彻的受益者。

２．２　做好条例的贯彻落实

条例颁布以后，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及

下属地勘单位的各级领导采取措施，认真贯彻落实。

（１）要求各地勘单位要从根本上重视条例的学
习和贯彻落实，学习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就

《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条例》的答问、国土资源部政策

法规司司长王守智和地质勘查司司长刘连和接受国

土资源部门户网站和资源网专访的答问等的精神。

（２）要求地勘单位根据条例的具体规定，结合
地勘单位自身的资质情况进行对比自查，抓紧完善

条件和提高自身素质。

（３）根据条例要求，抓好人员培训，做好具体实
施的准备工作。

（４）在中国矿业联合会的指导下，共同签署了
《全国地质勘查单位诚信自律倡议书》，积极参加行

业自律。

３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１）自建国以来，地勘队伍为国民经济的建设
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造成了这支队伍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至今难以解

决（如在职职工与离退休职工的比例最高达１∶１．
４），没有形成多少积累，底子薄，发展非常困难。

（２）在落实条例中，对国有地勘单位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应引起重视。国有地勘单位属地化管理

后，事业单位性质使其严格受到人事编制的限制，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国有地勘单位的资质申办、资质级

别乃至资质升级；国有地勘单位设备的购置，属于财

政拨款、政府采购，无权自行处置，也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国有地勘单位的资质升级；由于地勘单位的野

外工作性质，其工作人员可以提前退休（男 ５０周
岁，女４５周岁），但对其中的技术人员在资质申请
中应区别对待，建议仍按国家规定的男６０周岁，女
５５周岁的年龄界限考虑。

（３）着力解决不同行业技术职称序列的问题。
资质认定条件中要求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职称分专

业，但目前某些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不分专业，

而是以现从事的专业工作认定其专业，建议对该类

人员在申请资质时的使用，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４）仪器设备条件的规定。有些仪器过时或不
实用，有些小设备不需要列入，如数码相机；有些昂

贵的使用率低的设备，如地质雷达、核磁共振仪，不

应作为必备设备，但可以作为定级参考设备。

（５）对勘查业绩要有明确的要求。新成立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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